
附
件

中
央

、
自

治
区

明
确

不
得

使
用

劳
务

派
遣

用
工

的
行

业
和

岗
位

文
件

规
定

文
件

名
文
件
号

发
文
时
间

发
文
单
位

具
 
 
体
 
 
内
 
 
容

政
府

购
买

服
务

不
得

买
人

买
岗 位

国
务

院
办

公
厅

关
于

政
府

向
社

会
力

量
购

买
服

务
的

指
导

意
见

国
办

发
〔 2
01
3
〕
96

号
20
13
.9
.2
6

国
务

院
办

公
厅

 
 

三
、
( 三
)

购
买

内
容
 
…
…

对
应

当
由

政
府

直
接

提
供
、

不
适

合
社

会
力

量
承

担
的

公
共

服
务
,

以
及

不
属

于
政

府
职

责
范

围
的

服
务

项
目
,

政
府

不
得

向
社

会
力

量
购

买
。
…
…

关
于

做
好

政
府

购
买

服
务

工
作

有
关

问
题

的
通

知
财

综
〔 2
01
3
〕
11
1

号
20
13
.1
2.
4

财
政

部

 
 
…
…

要
确

保
政

府
全

面
正

确
履

行
职

能
,

防
止
“ 卸

包
袱
”,

将
应

当
由

政
府

直
接

提
供
、

不
适

合
社

会
力

量
承

担
的

公
共

服
务

事
项

推
向

市
场
。

…
…

按
照

国
务

院
关

于
“ 财

政
供

养
人

员
只

减
不

增
”

的
要

求
,
…
…
,

实
现
“ 费

随
事

转
”。

要
通

过
政

府
购

买
服

务
,

推
动

公
办

事
业

单
位

与
主

管
部

门
理

顺
关

系
和

去
行

政
化
,
…
…
,

坚
决

防
止

一
边

购
买

服
务
,

一
边

又
养

人
办

事
、
“ 两

头
占
”

的
现

象
发

生
。

关
于

印
发
《 政

府
购

买
服

务
管

理
办

法
( 暂

行
)
》

的
通

知

财
综

〔 2
01
4
〕
96

号
20
14
.1
2.
15

财
政

部
民

政
部

工
商

总
局

 
 

第
九

条
 
…
…

事
业

单
位

承
接

政
府

购
买

服
务

的
,

应
按

照
“ 费

随
事

转
”

原
则
,

相
应

调
整

财
政

预
算

保
障

方
式
,

防
止

出
现

既
通

过
财

政
拨

款
养

人
办

事
,

同
时

又
花

钱
购

买
服

务
的

行
为
。

第
十

一
条
 

购
买

主
体

应
当

保
障

各
类

承
接

主
体

平
等

竞
争
,

不
得

以
不

合
理

的
条

件
对

承
接

主
体

实
行

差
别

化
歧

视
。 第

十
二

条
 

政
府

购
买

服
务

的
内

容
为

适
合

采
取

市
场

化
方

式
提

供
、

社
会

力
量

能
够

承
担

的
服

务
事

项
。

政
府

新
增

或
临

时
性
、

阶
段

性
的

服
务

事
项
,

适
合

社
会

力
量

承
担

的
,

应
当

按
照

政
府

购
买

服
务

的
方

式
进

行
。

不
属

于
政

府
职

能
范

围
,

以
及

应
当

由
政

府
直

接
提

供
、

不
适

合
社

会
力

量
承

担
的

服
务

事
项
,

不
得

向
社

会
力

量
购

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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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件

名
文
件
号

发
文
时
间

发
文
单
位

具
 
 
体
 
 
内
 
 
容

关
于

进
一

步
规

范
劳

务
派

遣
管

理
的

通
知

内
人

社
办

发
〔 2
01
7
〕
21
6

号
20
17
.6
.3
0

自
治

区
人

社
厅

财
政

厅

 
 
…
…

二
、

严
格

区
别

政
府

购
买

服
务

与
劳

务
派

遣
政

府
向

社
会

力
量

购
买

服
务

是
指

通
过

发
挥

市
场

机
制

作
用
,

把
政

府
直

接
提

供
的

一
部

分
公

共
服

务
事

项
以

及
政

府
履

职
所

需
的

服
务

事
项
,

按
照

一
定

的
方

式
和

程
序
,

交
由

具
备

条
件

的
社

会
力

量
和

事
业

单
位

承
担
,

并
由

政
府

根
据

合
同

约
定

向
其

支
付

费
用
。

相
关

文
件

对
购

买
主

体
、

承
接

主
体
、

购
买

内
容
、

资
金

管
理
、

绩
效

管
理

等
均

有
明

确
、

具
体

的
规

定
。

其
中

购
买

内
容

主
要

包
括

公
共

服
务

事
项
、

社
会

管
理

服
务

事
项
、

行
业

管
理

与
协

调
服

务
事

项
、

技
术

服
务

事
项
、

政
府

履
职

所
需

辅
助

性
服

务
事

项
、

其
他

服
务

事
项

六
大

类
,

不
包

括
购

买
“ 劳

务
”

和
“ 岗

位
”,

与
劳

务
派

遣
有

本
质

区
别
。

各
盟

市
财

政
局

和
各

级
购

买
主

体
,

要
严

格
执

行
政

府
购

买
服

务
目

录
,

并
按
《 内

蒙
古

自
治

区
政

府
向

社
会

力
量

购
买

服
务

流
程

规
范
》
( 内

政
购

办
〔 2
01
6
〕
2

号
)

实
施

购
买

服
务

项
目
,

及
时

纠
正

和
坚

决
杜

绝
政

府
购

买
服

务
主

体
向

劳
务

派
遣

公
司

购
买

劳
务
,

从
而

变
相
“ 买

人
员
”
“ 买

岗
位
”

的
错

误
行

为
。

公
安

机
关

警
务

辅
助

人
员

关
于

印
发
《 内

蒙
古

自
治

区
公

安
机

关
警

务
辅

助
人

员
招

聘
办

法
》

的
通

知

内
公

发
〔 2
01
8
〕
22

号
20
18
.9
.6

自
治

区
公

安
厅

人
社

厅

 
 
《 招

聘
办

法
》

第
三

章
 

招
聘

程
序
 

第
六

条
( 十
)

办
理

聘
用

手
续
。

旗
县

级
以

上
公

安
机

关
与

聘
用

人
员

依
法

签
订

劳
动

合
同
,

不
得

使
用

劳
务

派
遣

用
工

形
式
。
…
…

人
民

法
院

检
察

院
聘

用
制

书
记 员

关
于

印
发

自
治

区
人

民
法

院
、

人
民

检
察

院
聘

用
制

书
记

员
管

理
实

施
方

案
的

通
知

内
人

社
发

〔 2
01
8
〕
60

号
20
18
.1
2.
26

自
治

区
人

社
厅

财
政

厅
党

委
政

法
委

人
民

法
院

检
察

院

 
 
《 实

施
方

案
》

第
十

四
条
 

聘
用

制
书

记
员

劳
动

用
工

管
理
,

由
用

工
单

位
依

照
《 劳

动
合

同
法
》

规
定
,

按
照

“ 谁
用

工
、

谁
管

理
、

谁
负

责
”

的
原

则
实

施
。

( 一
)

用
工

单
位

与
劳

动
者

直
接

订
立

劳
动

合
同
、

建
立

劳
动

关
系
,

按
照

有
关

规
定

对
聘

用
制

书
记

员
进

行
用

工
备

案
。 ( 二
)

聘
用

制
书

记
员

劳
动

合
同

的
订

立
、

履
行
、

变
更
、

解
除

或
者

终
止

均
应

按
照
《 劳

动
合

同
法
》

规
定

执
行
。 ( 三
)

聘
用

制
书

记
员

不
得

采
用

劳
务

派
遣

用
工

形
式
,

不
得

兼
任

司
法

警
察
、

政
务

事
务

管
理

人
员

等
职

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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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件

名
文
件
号

发
文
时
间

发
文
单
位

具
 
 
体
 
 
内
 
 
容

专
职

消
防

队
员

内
蒙

古
自

治
区

人
民

政
府

办
公

厅
关

于
印

发
自

治
区

专
职

消
防

队
伍

建
设

管
理

办
法

的
通

知

内
政

办
发

〔 2
01
4
〕
21

号
20
14
.3
.1
7

自
治

区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厅

 
 

第
二

条
 

本
办

法
所

称
专

职
消

防
队

伍
,

是
指

除
公

安
现

役
消

防
部

队
以

外
,

其
他

承
担

火
灾

预
防
、

扑
救

和
抢

险
救

援
工

作
的

消
防

队
伍
,

包
括

公
安

专
职

消
防

队
、

政
府

专
职

消
防

队
、

苏
木

乡
镇

专
职

消
防

队
、

企
业

专
职

消
防

队
和

城
镇
( 社

区
、

企
业
)

志
愿

消
防

队
伍
。

第
三

条
 

各
级

人
民

政
府

是
专

职
消

防
队

伍
建

设
的

主
体
,

应
当

根
据

本
地

区
经

济
社

会
发

展
需

要
,

按
照

城
乡

规
划

和
消

防
专

项
规

划
,

组
建

专
职

消
防

队
伍
。

第
九

条
 

各
级

公
安

消
防

机
构

应
当

制
定

专
职

消
防

队
伍

建
设

计
划
,

并
报

同
级

人
民

政
府

批
准
,

由
用

人
单

位
自

行
招

聘
。

用
人

单
位

应
当

严
格

按
照
《 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劳
动

法
》、
《 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劳
动

合
同

法
》

等
法

律
法

规
,

与
专

职
消

防
队

员
签

订
劳

动
合

同
,

明
确

劳
动

合
同

期
限
、

工
作

内
容
、

工
作

地
点
、

工
作

时
间
、

休
息

休
假
、

劳
动

保
护
、

劳
动

报
酬
、

社
会

保
险
、

劳
动

纪
律

等
内

容
。

企
业

专
职

消
防

队
员

关
于

规
范

和
加

强
企

业
专

职
消

防
队

伍
建

设
的

指
导

意
见

公
通

字
〔 2
01
6
〕
25

号
20
16
.1
0.
23

公
安

部
、 发

改
委

工
信

部
、 民

政
部

财
政

部
、 人

社
部

交
通

部
、 国

资
委

税
务

局
、 工

商
局

安
监

局
、 保

监
会

总
工

会
等
13

部
门

 
 

三
、

管
理
、

训
练

和
执

勤
…
…
( 二
)

依
法

规
范

用
工
。

企
业

应
当

依
法

与
专

职
消

防
队

员
订

立
书

面
劳

动
合

同
;

符
合
《 劳

动
合

同
法
》

有
关

规
定

的
,

应
当

签
订

无
固

定
期

限
劳

动
合

同
。

企
业

专
职

消
防

队
员

不
应

采
取

劳
务

派
遣

用
工
。

专
职

消
防

队
员

宜
采

用
标

准
工

时
制
,

实
行

不
定

时
工

作
制

或
综

合
计

算
工

时
工

作
制
,

应
当

按
照

国
家

有
关

规
定

报
当

地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
门
批

准
。
…
…

关
于

印
发
《 内

蒙
古

自
治

区
规

范
和

加
强

企
业

专
职

消
防

队
伍

建
设

实
施

细
则
》

的
通

知

内
公

办
〔 2
01
7
〕
32

号
20
17
.3
.3
1

自
治

区
公

安
厅

等
13

部
门

 
 

第
十

七
条
 

用
工

形
式
。

企
业

应
当

依
法

与
专

职
消

防
队

员
订

立
劳

动
合

同
,

不
应

采
取

劳
务

派
遣

用
工
。

专
职

消
防

队
员

的
招

录
条

件
、

招
录

程
序
、

工
作

时
间
、

解
聘

辞
退

应
当

按
照
《 劳

动
法
》

有
关

规
定

执
行
,

符
合
《 劳

动
合

同
法
》

有
关

规
定

和
公

安
消

防
部

门
规

定
的

消
防

从
业

能
力

的
,

企
业

应
当

与
其

签
订

无
固

定
期

限
劳

动
合

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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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件

名
文
件
号

发
文
时
间

发
文
单
位

具
 
 
体
 
 
内
 
 
容

关
于

贯
彻

落
实
《 内

蒙
古

自
治

区
规

范
和

加
强

企
业

专
职

消
防

队
伍

建
设

实
施

细
则
》

的
通

知

内
公

消
字

〔 2
01
7
〕
38

号
20
17
.4
.2
0

自
治

区
公

安
消

防
总

队

 
 

三
、

推
动

解
决

影
响

企
业

专
职

消
防

队
伍

发
展

难
题
。

…
…

二
是

规
范

劳
动

用
工
。

企
业

应
当

按
照
《 劳

动
法
》

和
《 劳

动
合

同
法
》,

与
专

职
消

防
队

员
订

立
劳

动
合

同
,

不
应

采
取

劳
务

派
遣

用
工
。

专
职

消
防

队
员

宜
采

用
标

准
工

时
制
,

合
理

安
排

倒
班

轮
休
,

保
障

休
息

休
假
,

并
积

极
拓

展
离

岗
安

置
渠

道
。

新
闻

单
位

采
编

播
管

人
员

中
共

中
央

宣
传

部
等

关
于

深
化

中
央

主
要

新
闻

单
位

采
编

播
管

岗
位

人
事

管
理

制
度

改
革

的
试

行
意

见

中
宣

发
〔 2
01
7
〕
12

号
20
17
.5
.8

中
央

宣
传

部
中

编
办

财
政

部
人

社
部

 
 
…
…

规
范

用
工

制
度
。

中
央

主
要

新
闻

单
位

要
建

立
规

范
的

用
工

制
度
,

与
全

体
采

编
播

管
人

员
直

接
签

订
聘

用
合

同
或

劳
动

合
同
,

推
动

形
成

新
闻

单
位

与
采

编
播

管
人

员
相

对
稳

定
的

人
事

劳
动

关
系
。

不
采

取
劳

务
派

遣
方

式
使

用
采

编
播

管
人

员
。

…
…

各
省
、

自
治

区
、

直
辖

市
党

委
宣

传
部

和
有

关
部

门
参

照
本

意
见
,

结
合

本
地

实
际
,

研
究

制
定

深
化

地
方

主
要

新
闻

单
位

采
编

播
管

岗
位

人
事

管
理

制
度

改
革

的
方
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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